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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與高雄醫學大學 

產學合作研究補助申請書 

※申請時請檢附1式2份，各1份送兩校產學處產學合作組備查。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經費：         元 

本計畫 

名稱 

中文  

英文  

計畫申請類別 產學合作類                 研究成果加值商品化類 

研究主題 
醫藥化學     藥理毒理學       環境醫學        轉譯醫學          
臨床醫學     新藥開發         醫學工程        音樂治療              
醫療器材     醫療管理         人文科學        其他 

本計畫執行期限 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 

前次申請補助時間        年     月 

計畫主持人 

姓名 
 職稱  學校  

計畫共同主持人 

姓名 
 職稱  學校  

合作經歷說明 

1.兩校人員共同提出計畫申請，並獲得校外單位(機關)補助者 
（機關名稱：            補助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，檢附核定清單） 
2.兩校合作成果已移轉產業者 
（企業名稱：            技轉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，檢附相關證明) 
3.兩校共同申請(或獲)專利： 
 (申請號：               專利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4.曾獲得中山高醫合作計畫經費補助   次，發表兩校共同具名論文   篇 
5.其他有關產學合作證明 

計畫聯絡人 

（國立中山大學）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公)                 (宅/手機)              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聯絡人 

（高雄醫學大學）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公)                 (宅/手機)              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是否曾申請研發處

中山高醫研究計畫 

□否   

□是，（□申請中，請檢附計畫書/□   年已核准，請檢附計畫書與結案報告）。 

 

計畫主持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共同主持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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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研究人力： 

    請依照「主持人」、「共同主持人」、「協同研究人員」及「博士後研究」等類別之

順序分別填寫。 

 

姓名 

(中、英文) 

服務機構/ 

系所 
職稱 

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

之具體工作性質、 

項目及範圍 

投入研究時間 

百分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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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：請就本計畫要點作一概述，並依本計畫性質自訂關鍵詞。 

(含先期研究動機、方法、與產業之關聯性……等) 

(描述提案構想產品之概念設計，並說明此產品之技術現況、專利布局、目前遭

遇的瓶頸等)



 
 

四、研究計畫內容：（以中文撰寫） 

(一)研究計畫之背景。請詳述本研究計畫所要探討或解決的問題、重要性、預期影響

性及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等。 

 

 

 

 

(二)請敘述整體計畫之目的及研究方法、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。 

1.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。 

2.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。 

 

 

 

 

(三)預期成果及績效 

    1.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。2.對於產學合作相關之貢獻(產學合作、技轉、專利、

育成等)、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。3.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，預

期可獲之訓練。4.預期完成之產學成果及績效（如：原型機 prototype、專利

或技術移轉等質與量、新創育成廠商之預期績效等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(四)1.本提案計畫是否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?若有，應如何解決？ 

    2.是否已掌握關鍵技術之智慧財產權? 

  

 

 

 

 



 
 

五、經費需求預算： 

請按 a.材料費備註1b.業務費備註2c.委外試製費用之順序分項填寫(請勿編列人事費用) 

項  目 名   稱 費用(元)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備註:   

1.材料費-可編列消耗性器材及藥品費。 

2.業務費-可編列文具、影印裝訂、郵資、電腦耗材、問卷調查、測驗執行、資料輸入

整理費、實驗動物飼養費、儀器租賃費、口腔檢查費、衛教教具、臨時工資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 

六、合作經歷說明之附件： 

1.參與中山高醫合作計畫及發表論文資料 

  (論文首頁為置於申請書最後當作附件) 
 

學年度 計畫編號與名稱 以兩校名義發表之論文 

 年 
 
 
 

 

 
  

 
  

 
  

 
  

 
2.兩校人員共同提出計畫申請，並獲得校外單位(機關)補助者 
  (核定清單掃描檔) 

 
 
 
 
 
3.兩校合作成果已移轉產業者(證明文件掃描檔) 


